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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 第 39 届会议 

法律委员会 

议程项目45：本组织在法律领域的工作方案 

《开普敦公约》 

（由埃及提交） 

执行摘要 

本工作文件载有关于国际民航组织应根据《2001年开普敦外交会议最后文件》的第4号决议建立

一个专家委员会协助发展中国家实施《开普敦公约》和《航空器议定书》的一项提案。 

战略目标： 本工作文件涉及战略目标A － 安全以及辅助实施战略 － 方案支助 － 法律事务与对

外关系。 

财务影响: 国际民航组织作为国际登记处监管机关产生的合理费用可通过国际登记处使用费收

回。 

参考文件： C-DEC 175/16 
C-DEC 176/12 

在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和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共同主持下于2001年10月29日至11月16日在

开普敦举行的关于通过移动设备公约和航空器议定书的外交会议最后文件 

Doc 9793：2001年11月16日在开普敦签订的《移动设备国际利益公约》（开普敦公

约） 

Doc 9794：2001年11月16日在开普敦签订的《移动设备国际利益公约关于航空器设备

特定问题的议定书》（航空器议定书） 

 

 

 

1 阿拉伯文版由埃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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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在进行审议之后，外交会议通过了开普敦公约以及相关的航空器议定书的文本。会议还通过

了五项决议，其中的第 4 号决议指出，外交会议愿促进公约和议定书的实施，并且提及应建立国际登

记。同时，会议还决定鼓励所有参与谈判的国家、国际组织以及航空业和金融业的私营实体通过各种

可能的方式协助发展中国家，特别为其提供必要的工具和技术研究成果，以便这些国家可以使用国际

登记处，从而尽早从公约和议定书获益。 

2.  相关考虑 

2.1  根据理事会在其第 175 届会议期间做出的关于按照 2001 年开普敦会议第 2 号决议接受国际登

记处监管机关这一职能的决定，理事会于 2006 年 3 月 1 日开普敦公约和航空器议定书生效时开始承担

这一职能，国际登记处由此开始运行。此外，理事会在 2005 年第 176 届会议期间通过了另一项决定，

即成立一个由不多于 15 名具备必要资质和经验的人员构成的专家委员会。该专家委员会的任务是在公

约和议定书生效后协助监管机关开展工作。由此，成立了一个筹备委员会来建立国际登记处。国际登

记处和监管机关也按照第 2 号决议建立了起来。但是，呼吁通过提供必要的工具和技术研究成果协助

发展中国家使用国际登记处以便使其受益于公约和议定书的第 4 号决议却没有得到落实。 

2.2  埃及等国家出席了上述外交会议，并批准了公约和议定书。公约于2015年4月1日对埃及生效，

但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埃及并未执行这一公约： 

a) 埃及对执行公约的声明不足； 

b) 缺少知道如何使用技术工具和操作国际登记处的技术专长，并且对可采取的措施以及国

际登记处入口点的指定认识不足；和 

c) 国际层面上缺少用于培训员工的培训课程。 

2.3  针对上面的a) 项，埃及民航局已经和国际统一私法协会（UNIDROIT）就埃及交存声明的事

宜进行了协调，以便执行公约和议定书。埃及民航局还与国内的相关各方进行了协调，以便按照国际

统一私法协会的建议采取必要的法律措施，撤回当前声明，将其替换为新的声明。这是一个非常漫长

的过程，我们相信大多数国家在可以批准和交存声明之前都要经历同样漫长的法律过程。 

2.4  埃及将向公约和议定书的保存机关提交必要的声明，以执行这两项文书。但是，交存声明并

不足以执行公约及其议定书。还需要技术工具、对民航法和其他立法做出修订、负责处理国际登记处

相关事宜和其他各方的合格的专家，以及指定入口点。 

2.5  鉴于公约及其议定书对于促进以合理的价格进行航空器和航空器设备融资和租赁的重要性，

如创设国际权益、降低票价、提高客座率以及帮助航空公司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而这种经济效益将

协助发展中国家的航空公司对其机队进行现代化升级，国际民航组织必须按照第4号决议的要求与各国、

国际组织以及其他相关方进行协调，通过任何可能的方式协助发展中国家执行公约及其议定书。如果

多数国家都执行了公约和议定书，将促进世界贸易的发展，并可为国际登记处维持运行提供必要的资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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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因此，根据上文第2.1段中所述的理事会采取的行动，埃及代表团认为，有必要让发展中国家

从已经执行公约和议定书的发达国家的经验中获益，做法是成立一个由理事会监督的专家委员会，协

助发展中国家执行公约以及为员工提供关于如何操作国际登记处的培训。这符合外交会议的愿景以及

第4号决议所述的内容，即“应提供关于实施和使用国际登记处方面的技术援助以及帮助发展中国家执

行公约和议定书”。 

3.  结论 

3.1  根据外交会议第4号决议所述的内容，大会应敦促国际民航组织优先建立一种机制，协助发展

中国家解决技术和法律方面的障碍，以便这些国家的航空公司和相关各方可以从开普敦公约及其航空

器议定书中获益。这将促进国际民用航空以及世界贸易的安全发展。 

3.2  大会应根据上述第4号决议，作为国际民航组织的一项优先事项，在国际登记处监管机关专家

委员会之下设立一个专家委员会或工作组，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技术援助。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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